
附件1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

〔2021年〕第xxx 号
一、基本信息
（一）申请人（自然人）：
姓    名： xxxxxx            联系方式：xxxxxxxxx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证件类型：身份证             证件编号：xxxxxxxxxxx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法人）
单位名称：xxxxxxxxxxxxxxxx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证件类型：营业执照        证号：xxxxxxxxxxxxxxxx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xxxxxxxxxxxxxx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xxxxxxxxxx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委托代理人）
姓    名：xxxxxx       
证件类型：身份证      证号：xxxxxxxxxxxxxxxxxxxxx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xxxxxxxx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行政机关
名    称：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
联 系 人：  xxxx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xxxxxxxxxxxxx                 
二、行政机关告知
（一）证明事项名称
未成年工健康检查表
（二）证明用途
录用未成年工登记备案
（三）设定证明的依据
关于颁发《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》的通知劳部发〔1994〕498号第九条对未成年工的使用和特殊保护实行登记制度。
(1)用人单位招收使用未成年工，除符合一般用工要求外，还须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办理登记。劳动行政部门根据《未成年工健康检查表》、《未成年工登记表》，核发《未成年工登记证》。
(2)各级劳动行政部门须按本规定第三、四、五、七条的有关规定，审核体检情况和拟安排的劳动范围。
(3)未成年工须持《未成年工登记证》上岗。
(4)《未成年工登记证》由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统一印制。
（四）证明的内容
证明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状况
（五）告知承诺适用对象
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，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，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。
（六）承诺的方式
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，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。
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，不可（可）代为承诺。
（七）承诺的效力
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，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。
（八）不实承诺的责任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广西公共信用信息目录，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，依法作出如下处理：
[bookmark: _GoBack]监管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按规定纳入信用记录实施失信惩戒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三、申请人承诺
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（一）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（二）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技术要求等；
（三）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，完成整改或者具备场所条件；
（四）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，并接受机关的监督和管理；
（五）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，若违反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（六）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。
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 行政机关：

（签字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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